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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扣押入息令法例的修訂建議  

[立法會CB(2)1503/06-07(01)號文件 ] 
 
法例修訂建議  
 
6.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向委員講述政府當局提
出修訂扣押入息令法例的建議當中的重點。建議修訂扣

押入息令法例，是為了使該等法例適用於作為入息來源

的政府，並對以政府為入息來源的人士具約束力。  
 
7.  委員對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普遍表示支持。副

主席表示，律政司日後應確保一點，就是若按照政策原

意，某擬議法例是要對政府適用的話，則該擬議法例必

須適用於政府。副主席提醒政府當局須確保扣押入息令

法例適用於法定機構 (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及申訴專員
公署等 )的所有人員，以及像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等
機構的職員，因為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雖然獨立於

政府，但其秘書處的職員卻是公務員。他要求政府當局

在草擬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時，避免在扣押入息令的適

用範圍方面再有任何遺漏。  
 
8.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表示，政府當局會確保
扣押入息令法例經修訂後，將適用於作為入息來源的政

府，並對以政府為入息來源的人士具約束力。當局已就

此分別向公務員事務局和律政司徵詢意見。  
 

 
 
 
 
 
 
政府當局  

9.  副主席又詢問，扣押入息令法例是否適用於駐

港國家機關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特派員公署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 )的僱員和外國駐港領事館聘請的本地僱員。民政
事務局副秘書長 (1)表示，修訂後的扣押入息令法例並不
適用於駐港國家機關的內地官員。他承諾在會後作出書

面回應。  
 
10.  李國英議員詢問，有關法例修訂建議旨在涵蓋

的對象，是否亦包括政府按合約制聘用的職員。民政事

務局副秘書長 (1)答稱，此類職員亦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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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執行贍養令和準時收取贍養費的措施  
 

 
 
 
 
 
 
 
 
 
政府當局  

11.  陳偉業議員表示，他曾接獲不少關於離婚人士

在申索贍養費和申請法律援助 (下稱 "法援 ")方面遇到困
難的投訴。他建議當局應精簡申請扣押入息令的程序，

並提供簡化的申請表格，以便贍養費受款人能自行辦妥

有關的申請手續和填寫相關表格，而無須申請法援來委

聘律師代辦。他建議當局亦應為因財務狀況改變而申請

批准將扣押入息令更改或免除的贍養費支付人，提供簡

化的申請表格。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現
時已有可供申請扣押入息令的標準表格。他答允提交該

等表格的樣本，供委員省覽。  
 
12.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又指出，當局已精簡了
處理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和法援申請所涉及
的繁複程序，以減少贍養費受款人須前往社會福利署和

法律援助署的次數。當局亦已實施同時申請綜援和法援

的程序。  
 
13.  陳婉嫻議員提及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4段，並留意
到自 1998年實施扣押入息令法例以來，至今發出的扣押
入息令合共只有 175個。她詢問同期共有多少宗離婚個
案，以及由法庭發出的贍養令總數，而贍養令的執行情

況又是否大致令人滿意。她表示部分立法會議員，包括

她本人在內，均強烈認為當局應考慮設立一個代收贍養

費的中介組織。她促請政府當局重新考慮這項建議。  
 
14.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向委員講述政府統計處
編訂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二十九號報告書》所載

的下列調查結果：  
 
(a) 在 227 100名離婚／分居人士中， 51 000多

人有向法庭申請贍養令，要求前配偶支付

贍養費；  
 
(b) 有 40 100名離婚／分居人士成功獲取贍養

令；及  
(c) 有 22 200名離婚／分居人士獲判給非象徵

式贍養費，其中 11 200人已全數收取贍養
費款項，另外 11 000人則表示未能全數收
取贍養費款項。在該 11 000名人士當中，
有 9 000人沒有採取法律行動追討贍養費
欠款，原因包括：前配偶無能力支付贍養

費、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以及未

能聯絡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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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15.  應劉慧卿議員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
答允以書面提供相關調查結果。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在其

提交的資料中，同時說明某些贍養令申請不獲批准的原

因。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副主席的詢問時解釋，
關於贍養令執行情況的調查結果，是從在 2006年 6月至
8月期間進行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時向受訪住戶搜集的
資料推算所得，並不代表實際數字。  
 

 
 
 
 
 
 
 
政府當局  

16.  劉慧卿議員關注到現時有何措施，協助那些成

功獲取贍養令但收不到贍養費的離婚／分居人士。民政

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贍養費受款人如因沒有
收到贍養費而有經濟困難的話，可以申請綜援。他指出，

目前已設有機制，可請入境事務處提供協助，翻查該處

的紀錄以找出會被控告拖欠贍養費的贍養費支付人的地

址。應主席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答允提供有
關以往啟動上述機制，協助律師代表贍養費受款人追討

贍養費欠款的個案數目。  
 
17.  張超雄議員指出，本港有 60 000多個單親家
庭，其中半數正在領取綜援。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制訂更

有效的措施，協助贍養費受款人收取贍養費，而不是由

得這些受款人申領綜援，因為這樣等於把有關財政負擔

轉嫁給整個社會。他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執行贍養令與收

取贍養費的現行機制和程序，以期作出改善。他又建議，

鑒於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有關法例修訂建議的機會頗

大，政府當局應委託一所學術機構進行研究，探討現時

與收取贍養費有關的各項問題和事宜，包括設立中介組

織的建議，以及未能收到贍養費的單親家庭的狀況，並

把研究結果提交日後成立的有關法案委員會，以供參考。 
 
18.  陳婉嫻議員與主席認同張超雄議員的意見。她

們認為檢討現行機制以作改善的做法，比採取零星改善

措施會更有成果，因為零星改善對於解決贍養費受款人

遇到的問題，成效實在有限。主席進一步表示，民主建

港協進聯盟支持進行該項檢討。她指出，有兩項關於成

立贍養費管理局或贍養費局為單親家庭收發贍養費一事

的議案，分別在 1997年 2月 26日及 1999年 12月 8日獲立法
局／立法會通過。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

部亦曾在 1998年進行深入研究，探討負責代收及追收贍
養費的海外中介組織的運作情況及成效。  
 
19.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曾審慎考慮此事，但當局始終認為，對於贍養費受款人

或納稅人來說，設立建議的管理局不會比改善現行制度

帶來更多明顯的好處。他解釋，修訂扣押入息令法例的

工作有必要盡快進行，以便有關法例能適用於以政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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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息來源的人士。他解釋，政府當局亦認為贍養費支付

人應根據贍養令履行支付贍養費的責任，供養其前配偶

及／或子女，而綜援只應作為一個安全網。但他指出，

據現有資料顯示，在 2001年至 2006年期間，倚靠綜援維
生的單親家庭約有 95%只收到前配偶支付的象徵式贍養
費，又或沒有收到任何贍養費；而那些能收取非象徵式

贍養費的家庭，所收到的贍養費款額平均只是 1,600元左
右。  
 
僱用贍養費支付人  
 

 
 
 
 
 
 
政府當局  
 
 

20.  李國英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採取下述招聘政

策：當兩名求職者同樣符合有關職位的要求，而其中一

人是扣押入息令下的贍養費支付人時，政府當局將優先

聘用該名人士。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目
前並無這樣的政策措施，因為甄選職位申請人的首要考

慮因素，是申請人的能力／專長。然而，他答允把李議

員關注的事項轉達公務員事務局考慮。李議員又詢問現

時是否設有機制，以便在政府合約員工不獲續約時，政

府當局可及時為這些員工的前配偶提供援助。民政事務

局副秘書長 (1)重申，贍養費受款人如因沒有收到贍養費
而有經濟困難的話，可以申請綜援，而當局亦已實施簡

化程序，以加快處理該等受款人提出的綜援及法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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